
第 1738(2006)號决議 

2006年 12月 23日安全理事會第 5613次會議通過 

 

安全理事會， 

 

銘記《聯合國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負有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 

並强調必須採取措施以預防和解决衝突， 

 

重申其關於在武裝衝突中保護平民的第 1265（1999）號、第 1296（2000） 

號和第 1674（2006）號决議及關於在衝突區保護聯合國人員、有關人員和人道

主 

義人員的第 1502（2003）號决議以及其他相關决議和主席聲明， 

 

重申决心信守《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一至四項）所列的宗旨和《憲章》 

第二條（第一至七項）所列的原則，包括决心信守所有國家政治獨立、主權平等 

和領土完整的原則，並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 

 

重申武裝衝突當事方負有採取一切可行步驟確保受武裝衝突影響的平民得 

到保護的主要責任， 

 

回顧 1949年 8月 12日《日內瓦四公約》，尤其是 1949年 8月 12日關於戰 

俘待遇的《日內瓦第三公約》及 1977年 6月 8日附加議定書，特別是關於保護 



在武裝衝突區執行危險職業任務的新聞記者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七十九條， 

 

强調國際人道主義法已作出規定，禁止故意攻擊平民，這些攻擊行爲在武裝 

衝突局勢中構成戰爭罪，並回顧各國需要終止這類犯罪行爲不受懲罰的局面， 

 

回顧《日內瓦四公約》締約國有義務搜捕據稱曾嚴重違反或曾下令嚴重違 

反這些公約的人，並有義務將其提交本國法院審判，而不論其國籍爲何，或將 

其移交另一有關國家審判，但條件是，該國已根據初步確鑿證據對這些人立案， 

 

提請各國注意各種司法與和解機制，其中包括國家、國際和「混合」刑事法 

院和法庭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指出這些機制不僅可以推動追究個人對重大罪行 

的責任，而且可以推進和平、真相、和解和受害人的權利， 

 

確認必須採取全面、一貫和注重行動的方針，在武裝衝突中保護平民，包括 

儘早作出規劃，爲此强調需要採取廣泛的預防衝突戰略，全面消除造成武裝衝突 

的根源，通過促進可持續發展、消除貧窮、實現民族和解、善治、民主、法治以 

及尊重和保護人權，來加强對平民的長期保護， 

 

嚴重關切世界上許多地方頻頻發生在武裝衝突中針對新聞記者、傳媒專業人 

員和有關人員的暴力行爲，尤其是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蓄意攻擊， 

 

認識到安全理事會審議在武裝衝突中保護新聞記者的問題是因爲該問題緊 



迫而重要，並認識到秘書長可發揮寶貴作用，就這一問題提供更多信息， 

 

1. 譴責在武裝衝突局勢中故意攻擊新聞記者、傳媒專業人員和有關人員的 

行爲，並呼籲所有當事方終止這種做法； 

 

2. 爲此回顧，在武裝衝突區執行危險職業任務的新聞記者、傳媒專業人員 

和有關人員，只要不採取任何行動損害自己的平民身份，就應視爲平民，並享受 

平民應有的尊重和保護。這項規定不妨礙獲准隨軍採訪的戰地新聞記者享有《日 

內瓦第三公約》第四條（A）款第四項規定的戰俘身份的權利； 

 

3. 又回顧傳媒設備和設施爲民用物體，因此不應成爲攻擊或報復的對象， 

除非它們是軍事目標； 

 

4. 再次譴責在武裝衝突局勢中煽動針對平民的暴力的所有行爲，還重申需 

要根據有關國際法，將煽動這種暴力的人繩之以法，表示安理會願意在核准特派 

團時，酌情考慮對煽動實施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 

爲的傳媒廣播採取措施； 

 

5. 回顧安理會曾要求武裝衝突所有當事方全面遵守有關武裝衝突中保護 

平民，包括保護新聞記者、傳媒專業人員和有關人員的相關國際法規定的對其適 

用的義務； 

 



6. 敦促武裝衝突當事國和所有其他當事方竭盡全力防止違反國際人道主 

義法侵害平民，包括新聞記者、傳媒專業人員和有關人員的行爲； 

 

7. 爲此强調各國有責任遵守相關的國際法義務，杜絕有罪不罰現象，起訴 

應對嚴重違反人道主義法行爲負責的人； 

 

8. 敦促武裝衝突局勢所有當事方尊重作爲平民的新聞記者、傳媒專業人員 

和有關人員的職業獨立性和權利； 

 

9. 回顧在武裝衝突局勢中蓄意以平民和其他受保護人員爲目標以及系統 

地公然普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和人權法的行爲，可能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 

脅，爲此重申安理會隨時準備審議這些局勢，並在必要時採取適當步驟； 

 

10. 邀請尚未加入《日內瓦四公約 1977年第一和第二附加議定書》的國家 

儘早加入這兩項議定書； 

 

11. 申明安理會將嚴格在「武裝衝突中保護平民」的議程項目下，處理武裝 

衝突中保護新聞記者的問題； 

 

12. 請秘書長把新聞記者、傳媒專業人員和有關人員的安全和安保問題作爲 

一個分項，列入他下一次關於武裝衝突中保護平民的報告。 

 


